
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文件 
 

 

济院字〔2017〕22 号  
                   

关于表彰 
济宁学院 2016 年度文明单位的决定 

 

各党总支（党委）、党支部，各单位、各部门： 

    2016年，我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以开展“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为契机，以“守规矩、保发展”为工作总基调，

开展建党9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加强和改

进意识形态工作，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举办第三届“敬

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月，开展争做“四有”好老师师德教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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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深化网络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和

志愿者服务活动，顺利通过省级文明单位复查，有力地促进了师

生文明素质和学校文明程度的提高，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取得

了新进展、新突破，涌现出了一批成绩突出的先进集体，为构建

和谐校园、推进学校跨越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为充分展示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丰硕成果，进一步调动全校

师生员工参与文明创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高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水平，推动我校全面转型发展，根据《济宁学院省级

文明单位考核管理实施细则》、《济宁学院文明单位创建工作考核

细则》和《济宁学院 2016 年精神文明建设目标责任书》，在各单

位、各部门自查的基础上，通过考核、综合评定和征求有关部门

的意见，经研究决定，授予纪委（监察处）等 43 个单位 2016 年

度“济宁学院文明单位”称号，并予以通报表彰。  

    希望受表彰的单位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勇于开拓，不断创

新，保持文明创建活动的生机和活力，充分发挥先进典型在全校

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探索新形势下高校精神

文明建设的新路子和新经验，为推进学校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

谐校园再立新功。各单位各部门要紧紧围绕党委行政的重大部

署，认真学习借鉴受表彰先进单位的经验，坚持以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全国、全

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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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更加广泛、深入、扎实地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建设特色鲜明的应用型大学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附件：2016 年度“济宁学院文明单位”名单 

 

 

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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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016 年度“济宁学院文明单位”名单 
序号 单   位 序号 单   位 

1 纪委（监察处） 23 中文系  

2 党委（院长)办公室 24 经济与管理系 

3 组织部 25 文化传播系 

4 党委宣传部（统战部） 26 外国语系 

5 学生工作处 27 教育系 

6 离退休工作处 28 美术系 

7 发展规划处 29 音乐系 

8 教务处 30 数学系 

9 科研处 31 物理与信息工程系 

10 人事处 32 化学与化工系 

11 审计处 33 生命科学与工程系 

12 财务处 34 计算机科学系 

13 安全保卫处 35 体育系 

14 资产管理处 36 初等教育学院 

15 国际交流合作处 37 学前教育学院 

16 基建处 38 社会科学部 

17 后勤处 39 大学外语教学部 

18 招生与就业指导处 40 继续教育学院 

19 工  会 41 图书馆 

20 团  委 42 学报编辑部 

21 信息管理中心 43 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 

22 实验教学管理中心   

 

 

济宁学院党委办公室                      2017 年 3 月 23 日印制 


